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审阅了相关材料，现就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

意见： 

一、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聘任严孟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赵伟先生、雷世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赵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董凤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提名、聘任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查候选人的个人履历，

我们认为其具备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同

意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二、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中公司（含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含独立董事、监事）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

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情形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

形，该名单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及

解除限售安排（包括授予额度、授予日期、授予价格、限售期、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四）公司不存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机制，完善激励与

约束相结合的分配机制，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与水平，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

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三、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层面业绩指标体系为净利润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指标反映公司盈利能

力的及企业成长性的最终体现，能够树立较好的资本市场形象；经过合理预测并

兼顾本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公司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了以 2016 年

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

2017-2019 年净利润较 2016 年的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20%、30%、40%的业绩考核

目标。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对

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前一

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解除限售的条件。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

指标设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历史业绩、经营环境，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因

素而设定的，考核指标设置合理。对激励对象而言，业绩目标明确，有利于充分

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公司而言，也有助于增加公司对行

业内人才的吸引力，为公司核心队伍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确保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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